
基层政策执行中的调适性社会动员：
行政控制与多元参与

王诗宗　杨　帆

摘　要：基层政策执行是中国治理实践的重要环节。已有研究从行政控制的角

度分析了政策目标异化或执行偏差的形成原因，或从政策动员的角度，探究非正式

制度对政策过程的影响，但这两种视角均偏好静态或片段式的分析，且将主要研究

范围限制在科层内部，不同程度地忽视了政府对社会的动员。实际上，中国当代的

基层政策执行已经与基层社会治理形成了彼此嵌套，层级控制与社会动员也可能相

辅相成。案例研究表明，基层政策执行者可依据行政控制和社会动员能力的强弱组

合形成不同的动员策略；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层级控制与社会动员之间、政府科层

与基层社会之间的边界及关系因政策绩效的需要而可能发生演变，层级可能渗透到

网络或个体水 平，网 络 亦 可 能 成 为 层 级 的 组 成 部 分。如 此，执 行 过 程 总 体 上 呈 现

“调适性社会动员”的特征。这一基于政策执行动态过程的发现，可引发对当代中

国 “社会治理”的本质等问题 的 重 新 思 考，并 解 释 行 政 控 制 与 社 会 参 与 双 双 增 强

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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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策执行是中国国家治理中 “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民众关系”两条

主线的交会点，也是当代中国公共管理重要的研究对象。探究基层政策执行的运作

逻辑，能为解析社会治理中 “政府”与 “社会”的角色提供最直接的素材。通过对

这一领域的研究，我们或能推进对中国社会治理现状的根本性理解，例如 “行政吸

纳社会”的微观机制、政治和行政控制增强与社会参与增加两种现象并存的矛盾，

以及中国 “社会治理”的特质等。

上述两条国家治理的主线不但 “确保”了中国基层政策执行研究的意义，也直

接提供了不同视角。 “中央与地方关系”———更广义地说是纵向层级关系，提供了

“行政控制视角”，采用这一视角的研究主要关注权力集中制度安排下的政策过程，

特别是政策执行的目标与手段的异化。 “国家与民众关系”则隐含着 “政策动员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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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适用于描述 “运动式治理”一类充满 “戏剧冲突”的现象。然而，或许是因为

建构各自话语体系的需要，两类研究视角若即若离，导致对现实的观察又偏重于静

态和片段，于是统一的解释便可望而不可即了。相对于理论研究，中国的实践发展

更为迅速。我们看到，当下社会问题日益复杂、民众诉求日益增加、政策内容愈加

繁复，但中国基层社会的各项政策执行并没有陷入无效率、多主体反复博弈的 “民

主困境”；① 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中又大量地引入 “多主体参与”的 “治

理”手段，依靠有限的物质和人力资源，以及在地化的社会传统，② 迅速而又富有

创造性地建构了一系列 “政府—社会”有效合作的治理图景。众多典型的政策执行

过程得到了民众的广泛参与。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值得追究的问题：习惯于依靠科

层力量和行政权威，甚至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制度遗产来完成行政任务的基层政府，

为何要在保持集权和层级控制的同时，又将民众的 “广泛参与”纳入政策执行的过

程中？他们如何在特定约束条件下设计动员民众的策略？动员的效果如何演化？基

层政府的动员行为对于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格局将有怎样的影响？

出于对以上问题的关怀，本文在吸收 “行政控制”视角合理之处的同时，根据

基层政策执行与基层治理结合日益紧密的现实，对 “政策动员”视角进行了拓展和

修正，将分析重点定位在政府对社会的动员———社会动员上，③ 通过对Ｚ省Ｔ县环

境政策执行案例 （群）的分析，试图找到不同的 “行政控制能力”与 “社会动员能

力”塑造的执行策略及调适逻辑，刻画基层政策执行方式的动态变迁规律。这一努

力或可对中国的政策科学和基层治理研究产生积极作用，也能形成对当下中国 “国

家—社会”关系的准确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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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薛澜和赵静有类 似 的 观 点，他 们 认 为，中 国 众 多 的 公 共 政 策 改 革 没 有 陷 入 决 策 拖 沓、
停滞，以及无法达成共识的 “民主决策的困境”中。（参见薛澜、赵静：《转型期公共

政策过程的适应性改革及局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９期）当然，本研究更多

关注的是基层常规化的政策执行，而非政策改革。
徐林、宋程成、王诗宗：《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多重社会网络》，《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

第１期。
按照学术界的一般认知，“社会动员”（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在宏观层面可被视为一种广

泛的现 代 化 标 志：分 散 在 各 地，饱 受 传 统 力 量 浸 润，且 对 政 治 事 务 一 度 淡 然 漠 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ｐａｔｈｙ）的民众，加 入 到 复 杂 的 现 代 社 会，实 质 性 地 参 与 群 众 政 治 （ｍａｓ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在微观层面，社会动员是集结众人来完成某一行动的努力，这一行动使每一

位参与者都要付出一定的净成本 （ｎｅｔ　ｃｏｓｔ）。此类行动包括像投票或志愿活动之类的公

民参与 行 为 （ｃｉｖｉｃ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以 及 节 能、回 收 等 可 持 续 性 的 环 保 行 为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参 见 Ｋ．Ｗ．Ｄｅｕｔｓｃｈ，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５，ｎｏ．３，１９６１，

ｐｐ．４９３－５１４；Ｔ．Ｒｏｇｅｒｓ，Ｎ．Ｊ．Ｃ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Ｃ．Ｒ．Ｆｏｘ，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６９，ｎｏ．１，２０１８，ｐｐ．３５７－３８１．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视角

在中国基层政策执行中，层级结构的刚性及政府的能动性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

而从研究取向来看，现有研究可以分为 “行政控制”与 “政策动员”两大视角。
“行政控制”视角关注在不同层级政府中，自上而下的失控造成政策执行走样的

问题。例如政府上层决策与基层实际需求不匹配造成了 “选择性执行”；① 政府使

用不同的政策控制工具的优势和劣势造成了政策执行过程差异，形成了 “不均衡的

执行”，② 抑或是同一项政策无法在不同地区的执行过程中得到充分控制，出现了在

一个地方遇到 “倡导者”，而在另一个地方遇到 “反对者”的情况。③ 行政控制是保

证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必要手段，但其运作逻辑有着原生的局限性，因为行政本身是

事本主义的，需遵循常规的、程序性的方式处理问题，以减少不确定性。其有效前提

是政府具有行政统合权，强调规划和规则的重要性。④ 中国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过程

中有政党制度的保证，“党委领导”的工作方式确保了上下级的服从关系和同级部门

间的配合关系。这样的制度提供了政策执行所需要的凝聚力，⑤ 但它却并不是塑造

稳定的、制度化的行政行为的充分条件。在政策适用性较低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因为

执行压力而会交替选择消极执行与运动式执行的方式；从本质上讲，两种方式都是非

制度化的，是对公共政策执行程序与规则的违背。⑥ 与西方经典公共管理理论中的基

层官僚不同，受制于制度环境和其他政策参与者的影响，中国基层政策执行者获得

的自由裁量空间要比西方小得多，许多政策变通看似由他们作出，实质上却是在复

杂政策环境中委曲求全、被动应对的结果。⑦ 各种矛盾和冲突产生在提升公共服务

质量的压力与降 低 行 政 成 本 压 力 的 权 衡 中，导 致 行 政 发 包 与 科 层 制 的 逻 辑 交 替 出

现。⑧ 即使是在备受关注的 “项目制”中，国家和地方政府承担了提供 “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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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晓叶：《县域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变化》，《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陈家建、张琼文：《政策执行波动与基层治理问题》，《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朱亚鹏、刘云香：《制度环境、自由裁量权与中国社会政策执行———以Ｃ市城市低保政

策执行为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的角色，但也常常难以避免项目吞噬基层自主性的尴尬。①
“政 策 动 员”视 角 关 注 两 个 方 面：（１）公 民 自 下 而 上 的 自 发 动 员；（２）政 府

使 用 的 动 员 方 法 和 策 略。西 方 经 典 的 社 会 资 本 研 究 已 经 为 前 者 提 供 了 大 量 实 证

素 材，一 个 被 普 遍 接 受 的 观 点 是：志 愿 组 织、利 益 集 团 和 协 会 通 常 能 够 在 与 政

府 的 互 动 中 提 升 政 府 的 绩 效，② 基于中国基层经验的一些研究也同样支持这一观

点。③ 然而，大部分学者在对中国的相关研究中更关注后一方面———政府的动员角

色及其作 用。如 政 府 在 社 会 运 动 中 的 动 员 策 略，④ 政 府 层 级 间 的 动 员，⑤ 政 府 在

“运动式治理”中的内部动员，⑥ 基层农村干部间的动员，⑦ 抑或是项目制的推行使

得基层政府科层体系发生重构，政府由 “层级动员”转向 “多线动员”⑧ 等。在这

些研究中，动员通常被理解为超越常规、非制度化、应急式的政府内部动员，须突

破已有的组织结构才得以启动和运转。⑨ 除内部动员外，少量研究也关注到政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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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晓叶、陈婴婴：《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 “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

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参见Ｒ．Ｐｕｔｎａｍ，Ｍａｋ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Ｗｏｒｋ：Ｃｉｖｉ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ｔａｌ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Ｃ．Ｂｏｉｘ　ａｎｄ　Ｄ．Ｐｏｓｎｅｒ，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ｉ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８，ｎｏ．４，１９９８，ｐｐ．６８６－６９３；Ｂ．Ｅｄｗ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Ｍ．Ｗ．Ｆｏｌｅｙ，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ｅｙｏｎｄ　Ｐｕｔｎａ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ｖｏｌ．４２，ｎｏ．１，１９９８，ｐｐ．１２４－１４０．
参见谢岳、党东升：《草根动员：国家治理模式的新探索》，《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３
期；唐有财、王天夫： 《社 区 认 同、骨 干 动 员 和 组 织 赋 权：社 区 参 与 式 治 理 的 实 现 路

径》， 《中 国 行 政 管 理》２０１７年 第２期；杨 帆、王 诗 宗： 《公 民 参 与 及 其 行 政 可 动 员

性———社区社团组织的功能溢出》，《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９期；等等。
参 见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Ｊ．Ｐｅｒｒｙ，Ｍ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Ｅｍｏ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７，ｎｏ．２，２００２，ｐｐ．１１１－
１２８；Ｙｕ　Ｌｉｕ，Ｍａｏｉｓｔ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３６，ｎｏ．３，２０１０，ｐｐ．３２９－３６２．
周飞舟：《锦标赛体制》，《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王雨磊：《农村精准扶贫中的

技术动员》，《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Ｋ．Ｌｏｏｎｅｙ，Ｃｈｉｎａｓ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Ｎｅｗ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Ｖｉｌｌａｇ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Ｃｏｕｎｃｉｌ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ａｎｚｈｏｕ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
２２４，２０１５，ｐｐ．９０９－９３２；狄金华：《通过运动进行治理：乡镇基层政权的治理策略———对

中国中部地区麦乡 “植树造林”中心工作的个案研究》，《社会》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Ｇ．Ｓｍｉｔｈ，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ｕｎｔｙ，＂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６２，

２００９，ｐｐ．２９－５９．
陈家建：《项目制与基层政府动员———对社会管理项目化运作的社会学考察》，《中国社

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开放时代》２０１２年第

９期。



公民的动员，① 但对自上而下的政策动员与自下而上的 “社会治理”的兼容性，部

分研究者表现出怀疑态度。②
可以看到，“行政控制”视角重视具体现实情境中专业化的政策行为与不合理的

制度安排冲突导致的异化；相应的， “政策动员”更注重从非制度化的组织行为出

发，考察基层政府如何将组织内部的各方利益主体、资源整合到统一的行动中。两

个视角可以是互补的；然而，不少研究者将 “控制”与 “动员”视为两种此消彼长、
无法统一的组织行为，忽略了在现有的政治和行政体制下，表面上看似可能消解行

政控制权威，实质上仍然保留甚至强化了既有行政权威的社会治理形式，也在不断

被各级政府所 “创造”和运用。③
本文的研究策略是，从基层政府对民众的动员入手，分析政策执行动态过程中

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并将基层政府的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行为、层级控制与社

会动员统一到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内。出于这种考虑，本研究试图将静态的动员模

式与动态的策略演化过程结合起来，不再拘泥于 “结构性”与 “策略性”④ 之间的

取舍，也不再以追求简约理论模型为取向。⑤ 下文拟从政策设计、政策推行方式和

政策过程的演进几个方面，对Ｔ县不同乡、镇、街道的案例作整体性思考，总结基

层动员对 政 策 绩 效 的 影 响，分 析 政 府 自 上 而 下 的 控 制 策 略 如 何 与 社 会 力 量 衔 接

在一起。

二、案例选择与研究方法

Ｔ县位于Ｚ省 西 北 部，⑥ 全 县 区 域 面 积 近２０００平 方 千 米，其 中 山 地 丘 陵 约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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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荀丽丽、包智明：《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及其地方实践———关于内蒙古Ｓ旗生态移

民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５期；谭翀、严强：《从 “强制灌输”到

“政策营销”———转型期中国政策动员模式变迁的趋势与逻辑》，《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４
年第５期。
王亚华：《中国用水户协会改革：政策执行视角的审视》，《管理世界》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Ｊ．Ｈｏｗｅｌｌ，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Ｓｃｒｕｔｉｎｙ：Ｐｅｅｒ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Ｌｅｎ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４５，ｎｏ．３，２０１６，ｐｐ．４８７－５０６．
何艳玲等人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展现出来的多组双重角色，它一方维持了政府

管控的权力，另一方则分权于社 会，形 成 了 辩 证 统 一 又 充 满 矛 盾 的 关 系。 （参 见 何 艳

玲、汪广龙：《中国转型秩序及其制度逻辑》，《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６期）不过，
该文章的核心目的并不在于辨析基层治理问题中的概念和经验事实。

Ｂ．杰索普：《国家理论的新进展———各种探讨、争论点和议程》，《世界哲学》２００２年第

１期。
周雪光、艾云：《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

４期。
根据研究惯例，文中出现的所有地名、人名等均用字母代号作匿名化处理。



８６％，平原、水域占１４％，下辖４个街道、６个镇、４个乡。２０１７年，全县生产总

值约４００亿元，总人口为４１．１４万人 （其中农村人口２３．９３万人）。Ｔ县第一产业与

第三产业中的生态旅游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但随着经济发展，生活废弃物总

量也不断增加，处理压力与日俱增。２０１２年，Ｔ县启动了生活废弃物源头分类 （以

下简称 “源头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的工作，次年９月，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向各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印发了 《Ｔ县农村生产生活

垃圾分类收集和资源化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其中提到要

以 “试点＋经验总结”的方式逐步推广分类工作。为了使政策试点工作能够顺利铺

开，２０１４年７月和８月，Ｔ县环保局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连续发布了 《关

于做好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工作的指导性意见的通知》，以及相应的 《工作运行管

理考核办法》，明确了绩效考核的具体方法和指标。Ｔ县选择首先以占比达６０％的

农村人口为政策干预对象，至２０１４年基本实现全覆盖。２０１７年初各类指标均表明，

Ｔ县在源头分类工作中取得了明显成效，农户分类正确率从２０１２年的３５％增长到

了２０１７年的８０％，焚烧量从２０１４年到２０１６年减少了２０％。

下文探讨的案例在时间上均处于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７年Ｔ县源头分类政策从试点向

长期规划管理过渡的阶段，这一阶段能够充分体现政策执行从多主体间的非制度化

互动，逐步向制度化管理过渡的特征。资料的收集分作四个步骤展开：２０１６年下半

年研究者对该县源头分类工作的全貌进行多次预调查；截止到２０１７年２月底，初步

拟定了研究问题，完成文献研究并设计调研工具 （主要为半结构化访谈提纲）；２０１７
年３月，赴Ｔ县进行调查，其间，对Ｔ县环保局局长以及负责源头分类工作的领导

进行了访谈，并实地走访了部分村庄，与村庄相关负责人进行沟通，收集到了大量

一手的访谈录音、图片、速记文本、政策制度规范与宣传手册等资料；此后，研究

者对录音进行文本转录，并对得到的文本进行编码，抽取意义项，辅助推导核心命

题。２０１７年４月初，调研组和Ｔ县环保部门进一步沟通，获 得 了 大 量 政 策 原 始 文

本，政策经验总结文本等详细反映政策执行过程的资料，Ｔ县环保部门工作人员也

按照信息公开规范进一步提供了全县１４个主要乡、镇、街道的源头分类政策执行过

程记录；２０１７年４月底，研究者再赴Ｔ县，运用细化了的研究工具访谈了Ｔ县环

保部门主要负责人，以及近２０位来自全县不同行政区域的源头分类政策执行者，并

逐一派发半结构化问卷来辅助验证访谈结果。最后，作者于２０１７年５月初至５月中

旬与Ｔ县环保部门和相关乡、镇、街道的负责人作进一步联系，对之前无效回答或

遗漏问题进行确证。

本研究按照复制逻辑①的要求，采用多案例比较研究方法，选择了在行政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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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伯特·Ｋ．殷：《案 例 研 究：设 计 与 方 法》，周 海 涛 等 译，重 庆：重 庆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１０年。



和社会动员方面特征差异明 显 的 乡、镇、街 道 （包 括 其 中 的 部 分 典 型 社 区 和 村 庄）

作为４对案例源，每个案例源内部选取执行策略类型或政策结果相似的案例进行比

对验证，以期能一定程度上增强命题建构的效度。

三、政策设计

从２０１３年开始，Ｔ县要求各乡、镇、街道的居民采用以家庭为单元，将生产生

活废弃物分为两大类进行处置的方式完成源头分类。第一类是可堆肥废弃物，采用

生物制肥的方式分类处置。第二类是不可堆肥废弃物，按原模式纳入 “村收集、镇

中转、县处置”体系作无害化处置。然而，源头分类工作是最棘手的，也是Ｔ县环

保部门最重视的一个环节。① 在政策试点和初步常规化的阶段，Ｔ县环保部门明确

规定了源头分类的绩效考核标准，“民众的分类知晓度”、“源头分类的正确率”和

“生活废弃物的收集率”是３个最为重要的指标。② ２０１３年９月到１１月，Ｔ县完成

了５７个行政村试点推进及验收工作。同时要求各乡、镇、街道按要求制定全覆盖工

作方案，并报 送 县 环 保 部 门 审 核。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到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Ｔ县 各 乡、镇、

街道全面铺开１１９个行政村源头分类和资源化综合利用工作。

在绩效指标约束下，从 “试点”到 “逐步推广”的过程为各个乡、镇和街道提

供了探索和创新执行方案的机会，具有突出效果和普遍价值的创新能够反馈到Ｔ县

环保部门，并被树立为环境保护领域 “社会治理创新”的典型。事实上，在２０１３年

县政府下发的 “方案”中，Ｔ县环保部门拟定了３项配套的 “工作要求”，但并没有

对每一要求进行详细规定，用２４个字归纳为 “明确主体，加强领导；多方筹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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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因为要改变普通民众生活习惯，Ｔ县环保部门也无法直接提供充足的物质激励。“如果

没有恰当的理由，这项工作不能得到他们 （民众）的支持，这是最难的。后端处理反

而不如源头分类那么难”（访谈记录：２０１７０３１４—ＸＣ—Ｆ （编码规则：访谈时间—转录

员代码—受访者代码），下同）。

Ｔ县政府环保局负责执行对全县１４个乡镇、街道的考核工作，考核采取百分制，按周、
月、季考核结果加权计分，其中周督查权重为２０％，月巡查权重为３０％，季暗访权重

为５０％。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年终考 核 实 行 “一 票 否 决”： （１）源 头 分 类 覆 盖 率 低 于

８０％的；（２）正确投放率低于８０％的；（３）有机肥产生量低于同类乡镇平均值２０％以

上的，或较上一年度下降２０％以上的；（４）源头分类知晓率低于８０％的；（５）设施无

故停运次数５次 （含）以上的；（６）通报的问题未落实整改５次 （含）以上的。同时，
也有配套的奖励措施，包括： （１）得到县主要领导、市级以上领导批示肯定，或市级

以上党报党刊或电视媒体正面报道的； （２）工作机制创新，分类收集模式被县级采纳

并在全县推广的； （３）分类知晓率、分类覆盖率、投放正确率、有机肥产生量等较上

一年度有明显增幅的； （４）举办县级以上生活废弃物资源化工作现场会的； （５）周、
月、季考核排名均保持在前三位的。



策保障；强化宣传，营造氛围”。政策设计考虑到了１４个主要乡、镇、街道的内部

差异，为各个地方因地制宜的政策创新预留充分的空间。从整体上讲，主要包括了

“宣传”、“监督”和 “激励”３个方面。

１．宣传。Ｔ县源头分类的宣传策略主要包含两个目的：其一是降低普通民众理

解和参与政策的行动成本和 难 度；其 二 是 将 分 类 信 息 多 渠 道、多 形 式 地 反 复 输 出。

环保部门要求各乡、镇、街 道 向 每 户 家 庭 分 发 “蓝”和 “黄”两 种 颜 色 的 垃 圾 桶，

居民在蓝桶中投放日常容易腐烂的可堆肥废弃物 （取谐音 “烂”），黄桶中投放不可

堆肥废弃物。除此以外，从２０１４年开始，各地陆续采用了多种方式来宣传政策。他

们普遍依托本地小区网络平台、黑板报、宣传橱窗、宣传展板等渠道传播源头分类

方法，也会悬挂横幅、入户分发宣传资料与倡议书，开展学校教育活动，运用文艺

宣传演出等形式，宣传分类收集、投放的价值。各地妇联组织、党员组织举办针对

分类工作志愿者的知识培训班，开设废弃物分类网上课堂。而基层自治组织 （妇联、

党员小组、老年协会）也与当地城管办协作，评选出示范样板点，选择本地１—２个

生活小区或村庄作为示范试点，建立分类高质量的标准工作模式，使其成为本地其

他小区学习交流和家庭成员参观的示范基地。可以看出，除了垃圾桶颜色的设计外，

其他的宣传方法有着明显的 “程式化”特征，是各个乡、镇、街道容易采用，也容

易推广的做法。①

２．监督。Ｔ县环保部门要求各乡镇组建督导队，在废弃物投放集中时段以分片

包干、多次督导的方式，记录和纠正各个家庭分类、投放的情况。为此，各乡、镇、

街道采用了家庭生活废弃物分类实名制。绝大部分地区在分发至每户家庭的专用投

放袋上注明了住户的单元楼门牌号。针对源头分类的反馈制度随后也在各地纷纷出

台。该类制度规定各社区或村庄要为每户家庭建立生活废弃物分类档案，不间断地

掌握分类、投放正确率情况，为评选源头分类合格户、示范户等提供参考依据。对

分类、投放正确率不高的家庭给予提示，并开展入户指导工作。

３．激励。Ｔ县要求各乡、镇、街道建立工作月报会制度，各地妇联、老年协会

和党员组织，需按计划定期开展经验交流、工作探讨，配合社区工作者建立入户检

查和登记记录等制度，社区定期公示每户分类、投放情况。每年，全市在各地评选

示范户的基础上，评出百户市级示范户 （低碳家庭）给予通报表彰。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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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学者认为，这种 “程式化”的宣传既不是 “选择性执行”，也不是基层应对上级政府

指令的 “共谋”行为，而 是 一 套 “以 不 变 应 万 变”的 固 定 程 序。参 见 陈 那 波、蔡 荣：
《“试点”何以失败？———Ａ市生活垃圾 “计量收费”政策试行过程研究》，《社会学研

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在具体执行的时候，每个地区实施的激励强度不同。一些社区和村庄的激励几乎只是

停留在公示栏的宣传，而另一些社区和村庄则将分类的效果与其个人能够获得的物质

和医疗福利挂钩，这也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不同的政策绩效。



Ｔ县政府在文件中反复强调各乡、镇、街道应依托各自经济、自然环境和制度

条件，因地制宜 地 设 计 政 策 执 行 的 策 略。２０１７年，当 地 环 保 部 门 总 结 了 来 自 各 个

乡、镇、街道源头分类政策执行的１４种创新模式，并要求全县推广。毫无疑问，各

个县级以下负责政策执行的基层组织均希望能够利用行政力量将民众动员起来，以

实现组织绩效。但各个地区由于资源禀赋、行政权威和民间社会资本的不同，政策

执行的过程存在明显差异。

四、政策执行过程的特征与差异

这里，“行政控制”主要是指基层政策执行者①制定执行规则、配置政策资源、

利用层级关系指导和约束组织内部成员以及承担执行任务的普通公民行为的能力；
“社会动员”则主要是指政府通过激励、奖惩、宣传、示范等手段促使民众按照政策

要求参与配合实现政策目标的能力。在案例中，行政控制体现为基层政府、社区居

委会、村委会拥有行政资源和权威来引导和监督民众的分类行为；社会动员则表现

为政策执行者、市场主体、民众及自治组织加入到统一的行动框架内，形成多元合

作 （如妇联组织、村民小组与城管办或环保部门的合作）以及新的社会规范 （如保

持日常分类习惯，监督周围邻里），并最终助力基层政府实现政策绩效。按照前述复

制逻辑，本文依据 “行政控制能力”和 “社会动员能力”的强弱配比设计分析框架，

按照 “弱控制、弱动员”，“强控制、弱动员”，“弱控制、强动员”以及 “强控制、强

动员”四种理想类型对Ｔ县案例 （群）进行梳理，本文以下部分将呈现Ｔ县Ｌ镇、Ｆ
镇、Ｍ街道、Ｊ街道、Ｂ镇、Ｘ街道、Ｚ镇和Ａ乡等多个地区的政策实施过程。②

（一）弱控制、弱动员：Ｌ镇和Ｆ镇

Ｌ镇地处Ｔ县西北部，位置偏远，镇中多数村庄集体经济不发达，对外普遍有

欠债，村民主要依靠外出打工和本地农业获得经济收入。以该镇Ｃ村为例，除去村

委书记外，村两委共有１６名工作人员。２０１４年６月，Ｌ镇在全县最早开始了源头

分类政策的执行工作，Ｃ村村委会人手有限，自治组织和党员数量也较少。村委会

经过协商后，要求１６名工作 人 员 每 人 承 包 数 十 户 的 动 员 工 作，并 要 进 行 “自 我 监

督”来确保政策执行质量。在分组的时候，考虑到每个人日常承担的其他政府工作

量的差异，村委会分配给每位行政人员的动员任务也有所不同。但即便如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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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本文中，“政策执行者”不仅包括各个村庄和社区一线的政策执行人员，也包括乡、
镇、街道政府机构内负责指导和监督工作的行政人员。
需要说明的是，Ｔ县分类的政策创新有些是在社区 （或村庄）中完成，之后被基层政

府采纳和推广，而有些则是乡、镇、街道一级政府部门中完成的创新。因此，本文接下

来将要分析的案例中包括多个分析单位，既有社区 （或村庄），也有基层政府部门。



的工作 量 也 “几 乎 都 是 超 负 荷 的，一 个 人 少 则 需 要 面 对２０—３０户，多 则９０多

户”。① 在初始阶段，该村行政人员按照镇政府的要求向每户家庭分发宣传手册，并

逐户进行源头分类知识的讲解，分发专用投放袋，并按家庭进行编号。但１６名行政

人员完全承担了从宣传、指导到监督的所有工作，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组织参与配

合政策执行。经过一段时间，多数村民的废弃物分类行为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愿

意分类的家庭能够一直配合工作，但不愿意分类的家庭会想尽办法来逃避敷衍”。②

部分村民为了躲避监督检查，开始将废弃物丢置到公共区域，或者当行政人员来检

查时，提出多个不能完成的理由。经过一段时间，源头分类效果逐渐变差，１６名参

与此项工作的行政人员失去了动员的效能感，放弃了原先逐户动员的模式，开始对

所负责区域内的家庭进行随机性的监督，甚至选择亲自完成部分分类工作，或者主

动接受政策失败的惩罚 （绩效奖金扣发）。Ｃ村源头分类工作的绩效得分经常出现在

本镇所有村庄排名的末尾，也多次受到了Ｔ县环保部门的批评，却鲜有有效的改进

措施，于是陷入 “民众不配合”与 “执行者消极应对”的恶性循环中。调研中，研

究者发现，相比于其他村，该村其他方面的工作在全镇的绩效排名也同样落后，镇

政府也没有采用有效的激励措施来调动Ｃ村村委的积极性。

与Ｌ镇情况相似的Ｆ镇，在源头分类的动员工作中遇到了几乎同样的问题。Ｆ
镇经济不发达，村庄分布较散，多个村委会人手不足。以Ｆ镇Ｙ村为例，该村只有

１０余名工作人员。为了顺利执行政策，Ｆ镇评估了在各村组建村民源头分类自治小

组和强化监督控制两种路径的难易程度：村民分布分散，自治传统弱，群众性组织

不发达，也没有号召力，因此，源头分类任务基本上还是要依靠 “村两委”。于是，

Ｆ镇尝试增强对政策执行者的控制力和奖惩力度来改变现状，成立督察组，划分网

格，定岗定责，采取评先与评差的方式，逐户、逐桶 （包括部分公共区域垃圾桶）

开展督导检查。对部署不到位、行动迟缓、效果不明显的网格组在村宣传栏予以曝

光，同时对负责的村干部进行 约 谈 并 责 令 整 改 到 位。对 分 类 较 好 的 农 户 进 行 表 彰、

发放奖品。该做法推行后，源头分类效果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得到了Ｔ县环保部

门的认可，将其做法进行总结，取名 “约谈法”，在全县推广。其中，Ｙ村尽管与Ｌ
镇Ｃ村极为类似———经济基础薄弱、人力资源稀缺，民众之间也缺少紧密的互动关

系，但却未像Ｃ村那样陷入 “弱控制、弱动员”的泥淖难以脱身；村两委在镇政府

的 “约谈法”压力下，主动尝试利用行政机构的绩效考核来督促政策执行者完成任

务。于是，在镇村两级共同推动下，行政的 “弱控制”逐渐演变为 “强控制”。

（二）强控制、弱动员：Ｍ街道和Ｊ街道

２０１５年初，Ｍ街道开始推行源头分类政策。长期以来，该街道的社区普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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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访谈记录：２０１７０４２５—ＸＣ—ＤＬ。
访谈记录：２０１７０４２５—ＸＣ—ＤＬ。



公民自治团体，群众性组织的功能较弱、威望不足，各个居委会基本承担了所有日

常工作。根据现实情况，街道办要求各居委会务必将 “党员”动员起来，纳入工作

队伍，保证有充足的人员参与到执行中，并制定如下工作方案：１名党员负责１０—

１５户家庭的政策宣传、指导和督促工作，居委会行政人员连同部分外聘督导人员一

同负责监督党员的工作。每日早晨７：００到９：００，督察组会检查管辖区域内的源头

分类情况，并将分类的结果详细记录在册，居委干部、街道办和Ｔ县环保部门工作

人员则主要负责定期对监督人员的工作进行评估，按绩效标准对每片区域的负责人

进行打分。由此，形成了以一级 “党员执行者”和两级 “行政监督者”为主的非正

式 “层级结构”，该做法也得到了Ｔ县环保部门的认可。不久，居委会将参与这项

工作的监督人员所能够获得的年底绩效奖金的２０％作为标的，如果分数过低，则直

接扣除。同时，社区从每位居民每年集体经济的分红中抽取３００元作为分类成效的

奖惩标的，如果居民未能坚持完成源头分类，则将被扣除３００元作为惩罚。

Ｊ街道的动员策略与 Ｍ街道类似。以Ｊ街道Ｐ村为例，该村也动员党员成为政

策执行主体，并在管辖范围内划分了７个责任区域。不久之后，又推出 “两牌一榜”

法：在人口聚居点，设立 “整治公示牌”，对５５０户家庭每日的源头分类情况用红、

绿、黑三种标识粘贴；在每位党员住户门口贴上 “党员星级牌”，牌上标明党员负责

监督的周围住户名单，并由党员每日为３家住户贴上星级标识；社区定期对党员负

责监督的住户的源头分类情况进行打分评比，每到一户，拍照留底，将分数高的住

户名单贴在社区入口的公示板上，这样便有了 “光荣榜”。分类的绩效同样与该村住

户物质奖励结合在一起。与 Ｍ 街道相比，Ｊ街道Ｐ村的做法更加依靠有利于 政 府

“总结宣传”和 “资料存档”的信息公示制度，同时提高了动员方案的可操作性和制

度化的程度，易于复制和扩散。不久之后，该经验被Ｔ县环保部门编入到 《Ｔ县源

头分类工作经验手册》中，并推广到全县。

值得注意的是，Ｊ街道与 Ｍ街道的村庄和社区也都需要面对政府各个部门带来

的多头管理压力，于是，拥有 “党员”身份的普通民众时常被行政力量纳入到一线

的政策执行活动中，成为 “街头官僚”的一部分，承担社会动员的任务。并且，这

一非正式 “层级结构”需要同时应对多项行政任务，村庄和社区中的行政组织及党

员普遍存在疲惫感。

（三）弱控制、强动员：Ｘ街道和Ｂ镇

Ｘ街道的源头分类工作开始于２０１４年９月。与Ｌ、Ｆ镇和Ｊ、Ｍ 街道不同，该

街道的居民之间拥有紧密的社会网络。例如，Ｘ街道的 Ｗ村存在较强的村民自治传

统，自治组织 （村民小组、老年协会、妇女组织）也提高了村民的组织化程度，村

民能实质性地参与到 “村两委”日常行政工作的决策中。Ｗ 村将分类政策要求分解

成明确的任务，采取了 “第三方分片承包法”，整合专项资金联合打包，统一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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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村委会张贴公告，向社会公开招聘承包者。招标时，先由投标人在全体党员、村

民代表中发言，公开自己的报价，再由村两委班子、全体党员、村民代表集中评议

投票，最高得票者可获得３个月的试用期。村委会主持制定了承包方奖惩细则：分

类不合格被县政府曝光一次，扣除承包者当月奖金５００元，街道曝光一次扣除３００
元，如当月扣除奖金超出１５００元，取消下个月考核奖金。如果 Ｗ 村得到上级部门

表彰及奖励资金，其中７０％将由承包者获得。除此以外，在各个分片承包区域，还

补充采用了其他奖惩和激励措施。例如，建立 “村委管理”＋ “第三方承包 （奖惩

考核机制）”＋ “商会结对 （微信红黑脸）”① 的 “三位一体”管理法。可以看出，

Ｗ村的源头分类工作由承包企业、村委会、其他自治组织、村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完

成；多数镇政府行政人员并未实质地参与宣传和指导，他们的主要作用只限于倡导、

监督各合作方。但这种模式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政策执行依赖合作方的配合。如果

参与合作的市场主体突然退出或终止合作，村两委将面临的不仅是财力损失，更须

应对上级绩效考核的失败和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责。

Ｂ镇情况与Ｘ街道类似。２０１４年底，该镇大部分村庄开始了源头分类工作。Ｂ
镇在政策执行初始阶段设计了网格化管理的工作细则并付诸实践；不久，受到Ｘ街

道的启发，该镇同样采纳了复合性的动员方案。具体可以概括为 “末端监督法”＋
“农评会”＋ “结对帮扶、奖惩挂钩”。“末端监督法”是指由垃圾中转站工作人员负

责检查运至中转站的废弃物，根据可堆肥的百分比，为源头分类情况打分。 “农评

会”制度以 “网格化管理”为基础，由３名党员定期对其所在 “网格”的农户进行

分类知识的宣传、指导和督查；每月对网格内农户进行检查打分。“农评会”督查结

果将被用于各个 “网格”的 “月考定星”，各个网格的源头分类工作经费根据星级由

村委按比例发放。“结对帮扶、奖惩挂钩”指的是，党员、村民代表按 “就近”、“就

亲”原则与 “分类后进生”、留守老人和不配合的村民 “结对”，包干负责纠正其行

为。检查中，农户得分在３分以下，将通知结对党员、村民代表上门指导整改；二

次发现分类错误，相关党员、村民代表将在会议上被通报；三次以上整改不到 位，

在村民代表的季度考核和党员的先锋指数中扣分。Ｂ镇行政人员同样没有参与到实

际宣传和指导的工作中，监督对象也主要限于自治组织的核心负责人。与Ｘ街道不

同的是，Ｂ镇没有过度依赖市场力量，这给予村庄中的自治组织更充分的能动空间，

诸多宣传和控制策略并不全是由镇政府最先提出，自治力量同样参与到了规则制定

的过程中。

Ｂ镇与Ｘ街道都没有依靠 （非正式）层级结构对合作方或自治组织实施步步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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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微信红黑脸”是指开通微信群，成员包括村两委班子，村商会会员、所有企业主；村

分管卫生的干部每天在群中发送环境卫生的提示信息，展示分类正确和错误照片，并

注明企业名称。



逼的绩效考核，但重视建立扁平的网格化管理制度让社会力量完成自我监督，当遇

到其他 “重要”工作任务时，能够将 “多元主体合作”的模式稍作调整，重新命名

后包装成应对新任务的创新模式。“……人始终就是这么多人，方法也差不多，换个

名称后又是另一种创新”。① 相比于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的地区，Ｂ镇与Ｘ街道

能够选择更加灵活的方式来应对多头管理的压力。

（四）强控制、强动员：Ｚ镇和Ａ乡

Ｚ镇位于Ｔ县西部，镇中的村庄普遍拥有较为发达的集体经济。２０１４年５月，

Ｚ镇接到了源头分类的执行任务。在初始阶段，镇政府认为该项工作内容并不繁重，

主要依托村委行政人员即可完成，但３个月后，效果并不理想。“开始的时候村委会

工作人员上门去做工作，他们 （居民）不理解，也不配合。”② 镇政府要求各村庄采

用统一的做法，每家每户分发 “黄”、“蓝”两种颜色的垃圾桶、倡议书、宣传手册，

以及印有标语的一次性纸杯。第 一 季 度 结 束 时，只 有 少 数 几 户 达 到 了 分 类 的 标 准。

各村庄经过内部讨论后，一致认为必须要利用党员、妇女组织和老年协会来动员民

众参与到这项政策中。与其他乡、镇、街道的做法类似，Ｚ镇对所管辖的每个村也

采用了 “末尾约谈”等绩效考核方法，每月通报，排名末三位的行政村，第一次由

镇纪委书记约谈村主要干部、分管干部，第二次、第三次酌情加重处罚。在此压力

下，各个村委不敢懈怠，改进了动员方式，以网格化管理为平台，“以点带线、以线

带面”地建立以村妇代会和老年协会为主的督察小组，对各家庭进行检查和通报，

村两委人员对督察小组的工作以及村民实际的分类工作进行二次监督，镇政府相关

工作人员组成第三级督察小组，对各个村庄的政策执行工作进行监督。分管此项工

作的各个村庄的村干部，建立了 “互比互学相促进”和 “红黑榜”等激励制度，从

人情和物质利益的双重渠道来动员民众，利用多个微信群和定期 “面对面”经验总

结的方式，使得村民、自治组织成员、村级行政人员，以及镇政府工作人员的沟通

互动边界逐渐模糊，政策认知趋于一致。

Ａ乡与Ｚ镇一样，制定了网格化管理制度，但与其他乡、镇、街道不同，在起

始阶段的动员工作中，Ａ乡就将自治性团体，如妇女协会、老年协会、志愿者协会

等组织纳入网格化管理的行动框架内，不仅制定了对村委会的考核细则，也设计了

对村民代表和党员的考核制度。例如，如果乡政府工作人员发现村民代表或党员负

责动员的区域中有分类不合格的农户，村民代表会受到现金处罚，党员将被视为当

季度 “五事争先”不合格党员。此外主要由妇女协会组建的 “巾帼分类小组”每星

期不定期抽查各个区域的垃圾桶，并对分类表现突出的农户进行奖励，而对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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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不好的农户采取 “不放过”的态度，天天检查直至分类合格。如果在县或镇受到

公开批评，则妇女协会中的主要负责人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并受处罚，“……每次的

结果都会公布，不合格的负责人会受到批评”。① Ａ乡的 多 个 村 庄 呈 现 出 强 控 制 在

先，强动员紧随其后的特征。该乡的村庄分布集中，行政机构也能够在政策执行中

调动起充足的经济、人力资源，这使得政策动员中的集权式管理特征更加明显，政

策动员用时更短，效果也更加显著，民众自下而上的消极反应也随着政策的推进快

速减少。尽管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我们并不能够精确判断民众对该政策的价值评价，

但在群体压力和社会规范的压力下，他们几乎均表现出了愿意配合完成政策的态度

和行为。

五、基层政策执行方式与调适性社会动员

制度化理论提醒我们，所有行动者都会有意无意地参与对他们所栖居的社会系

统的再生产和重构。制度不仅是自上而下的，也是自下而上地建立的。② 上述案例

能表明，基层行政力量不是塑造政策执行过程的唯一因素。在绩效、资源、时间等

条件的约束下，他们也必须考虑如何与社会中已经存在的市场和自治力量进行结合，

形成建设性的互动关系。

（一）基层政策执行的方式

按照前文所选定的 “行政控制”与 “社会动员”两个基本分析维度，我们设计

了四种理想类型作为分析框架；而通过案例的描述，又可为理想类型植入细节，得

到四种具体的政策执行策略 （如图１）。

弱行政控制—弱社会动员方式 （图１中象 限３）：当 基 层 政 府 行 政 控 制 力 薄 弱

（例如，缺乏足够人力、物 力 或 其 他 行 政 资 源），并 且 政 策 客 体 （民 众）彼 此 间 缺

乏连带关系时，政策执行者将 采 取 随 机 干 预 的 方 式 来 动 员 民 众 参 与 到 政 策 执 行 的

过程中。

在Ｌ镇Ｃ村，政策执行者的级别、资源、能力与时间有限，没有嵌入到有效的

“支持网络”③ 中，导致行政权威不足。这 使 得 他 们 无 法 承 担 自 上 而 下 分 配 的 动 员

任务。在没有足够的绩效约束 和 激 励 的 情 况 下，他 们 随 机 地 选 择 政 策 客 体 进 行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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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访谈记录：２０１７０５１３—ＹＦ—Ｘ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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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并试图依靠有限的被干预对象将政策要求传递给其他民众。

图１　政策执行的方式

　　　注：实线三角表示一个地区某项政策执行工作的主要负 责 人，虚 线 三 角 表 示 同 时 存 在 的 其 他 需 要 完 成 的

政策工作的负责人；① 方框代表一线政策执行者，小圆圈代表公民个体；箭 头 表 示 宣 传、控 制、监 督 的 等 行

政行为的指向；线段表示存在社会互动关系；第二、三 象 限 中 的 椭 圆 表 示 政 策 执 行 者 的 集 合；第 四 象 限 中 的

大圆圈代表小团体的互动边界。

强行政控制—弱社会动员方式 （图１中象限２）：当基层政府拥有较强的行政控

制能力，但政策客体 （民众）缺乏连带关系时，拥有特定政治身份的社会成员可被

动员到政策系统中，上级组织为每位基层政策执行者配置绩效责任，并要求他们亲

力亲为地指导和监督特定数量的其他民众配合完成政策目标。

Ｍ、Ｊ街道的基层政府要求辖区内的村庄和社区动员拥有党员身份的社会成员

加入到非正式的 “层级系统”中成为源头分类政策的执行者，并处在基层自治组织

和基层政府部门的双重监督下，每位政策执行者需要承担特定的政策任务。如果未

能完成目标，责任人相关信息将被公之于众，也将受到惩罚。基层政府通过 “连带

责任”的制度设计和非正式的 “层级结构”提升了政策执行的效率，使得考核工作

符合本级政府的政治利益，但也因此增加村庄和社区行政组织的不满与疲惫感。

弱行政控制—强社会动员方式 （图１中象限４）：当基层政府管辖的区域中，政

策客体 （民众）形成了多个分散但有着内部凝聚力的小团体，政策执行者可以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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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内部的核心成员进行针对性的政策干预，并通过他们将政策目标和要求通过社

会网络辐射到每一个成员。

Ｘ街道和Ｂ镇的民间自治网络发达，社区或乡村精英、自治组织等主体能够搭

建起社会网络并嵌入到公共事务中。而当政府的行政力量难以完全主导动员时，政

策执行者可以利用既有社会网络，监督和协调参与政策动员的各类组织 （如企业和

自发的社会团体）中的核心成员或负责人，并由他们主导设计动员方案，完成对其

他民众的动员。

强行政控制—强社会动员方式 （图１中象限１）：当基层政府拥有较强的行政控

制力，同时民众连带关系紧密，此时，政策执行者可采取指令分配结合针对干预的

复合手段来执行政策。

最为复杂的动员方式出现在Ｚ镇与Ａ乡。两地的基层政府拥有足够的行政资源

和行政权威，可以顺利制定并推行网格化的动员方案，同时，社区与村庄也具备良

好的自治基础。行政控制网络与社会自治网络相互覆盖交叠在一起，多种动员方案

可以同时使用。

案例还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方式之间可发生转化 （如图１虚线箭头所

示）。例如，在绩效不理想的情况下 （如Ｆ镇Ｙ村和Ｚ镇的起始阶段），基层政府会

通过增强行政控制力，来促进本地区的政策执行。尽管Ｔ县出现了以Ｘ街道和Ｂ镇

为代表的 “弱控制、强动员”的方式，但 它 也 是 基 层 政 府 不 断 调 适 与 民 众 的 关 系，

主动适应现实中的自治条 件 （例 如，从 民 间 获 得 政 策 的 合 法 性 认 同，降 低 行 政 成

本）而作出的策略选择。换 言 之，行 政 力 量 具 有 主 导 性 和 能 动 性；行 政 力 量 的 代

表———基层政策执行者面对绩效考核的压力，不仅直接参与拟定具体的执行方式，

也促成了执行方式的制 度 化。执 行 者 通 过 让 普 通 党 员、民 众 承 担 “连 带 责 任”等

办法，设计政策创新的框架 策 略 来 减 轻 上 级 问 责 的 压 力，缓 解 时 间 紧 迫、任 务 量

大和资源不足的窘境。虽然适 当 的 执 行 方 式 归 根 到 底 取 决 于 行 政 控 制 能 力 与 社 会

动员能力的强弱组合，但具体执行方式却可随时间的推移而 “演化”，呈现出 “调

适性社会动员”的特征；换言 之，最 终 成 型 的 制 度 化 的 执 行 方 式 均 是 调 适 性 社 会

动员的结果。

（二）调适性社会动员及执行方式演进

以上的推论虽来自于有限的经验材料，却可能蕴含了微观的、动态的要素。引

鉴萨奇曼在组织 研 究 中 提 出 的 制 度 创 造 的 动 力 机 制 假 说，① 本 文 依 据Ｔ县 的 案 例

群，提出 “调适性社会动员”概念，用以描述基层政策执行中社会动员的具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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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萨奇曼曾详细论述了制度化的多阶段演进过程，该过程描述了从一个问题的产生开始，
如何能够一步步演变成一个新的制度，这直接启发了本文对 “调适性社会动员”概念的



的形成过程和逻辑。

调适性社会动员指的是，当一项自上而下的政策目标设定后，基层政策执行者

与作为政策客体的普通民众、自治组织和市场力量进行充分互动，并根据绩效压力

和自下而上的效果反馈，不断评估动员能力 （行政控制力和社会动员力），最终塑造

了稳定的社会动员方案作为执行政策的方式。政策执行者还会试图将政策方案制度

化，力图获得上层权威对动员方案的认可，使得方案能够得到维持和扩散。由此可

见，调适性社会动员的过程充斥着寻找确定性的控制力量与整合不确定性的情境因

素的努力，其中的关键步骤是动员能力评估，它直接影响了动员方案分析、选择与

制度化等多个环节 （如图２所示）。

图２　 “调适性社会动员”的过程

　　界定。参见 Ｍ．Ｃ．Ｓｕｃｈｍａｎ，Ｌｏｃ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ｉｎ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ｎ　Ｗ．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ｃｏｔｔ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　Ｓｒｅｎ，ｅｄｓ．，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Ｏａｋｓ，ＣＡ：Ｓａｇｅ，１９９５，ｐｐ．３９－６３．

“调适性社会动员”并非是一种固定的执行模式，而是社会动员方式演化和制度

化的过程。案例研究表明，在以绩效为导向的政策执行中，执行者会调整自身对政策

目标的期望和判断，采用策略性的方式来组合身边的政策资源，反思现实策略的操作

性，不断甄别有效的政策实施方案，并努力获得高层政策权威的认可，实现制度化

（如下页表所示）。当然，Ｌ镇Ｃ村等为数不多的个案表明，在某些情境下，政策执行

会 坠 入 “低 绩 效 陷 阱”，无 法 实 现 调 适，继 续 执 行 政 策 只 是 为 了 应 付 来 自 上 级

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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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中的方案选择、制度化与政策效果演变表

基本方式 代表案例
调适过程

方案选择或变化 方案制度化
调适效果①

弱控制、
弱动员

强控制、
弱动员

弱控制、
强动员

强控制、
强动员

Ｌ镇Ｃ村 逐一动员→随机干预 无
未实现调适，

陷入 “低绩效陷阱”

Ｆ镇Ｙ村
逐一动员→划分网格→

定岗定责
“约谈法” 由低绩效到中等绩效

Ｍ街道
党员定岗定责→年终考核
（物质奖惩、激励）

“县、街、居、
党员多层级监督”

由中等绩效到较高绩效

Ｊ街道Ｐ村
党员定岗定责→绩效曝光

（设置竞争机制）
“两牌一榜” 由中等绩效到较高绩效

Ｘ街道 Ｗ村
第三方承包→ “村委＋

第三方＋商会”共同合作
“三位一体法” 由中等绩效到较高绩效

Ｂ镇
网格化管理→末端监督＋农评会＋

结对帮扶、奖惩挂钩
“三位一体法” 由中等绩效到较高绩效

Ｚ镇
逐一动员→绩效考核＋
网格化管理＋督察小组

“末尾约谈”；“县、镇、村

三级网格”；“红黑榜”
由低绩效到中等绩效，

再到较高绩效

Ａ乡
绩效考核＋网格化管理＋

督察小组

“县、镇、村三级

网格”；“红黑榜”
由中等绩效到较高绩效

（三）对调适性社会动员的进一步讨论

有必要说明，“调适性社会动员”与从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科层内部动员等角

度提出的政策执行模式并无矛盾；相反，它是在行政逐级控制的链条下产生的，且

一般以压力体制下科层内部动员为前提。

案例表明，在调适性社会动员中，基层本土的社会力量往往被纳入政策执行过

程，但社会力量并不能够替代强集权的政府。不过，政府的行政系统与民间非正式

治理结构间出现了相互重叠、勾连。

在自治传统发达的地区，基层政策执行者在进入到社区或村庄后，首先偏好寻

找本地的 “能人”、自治团体，或有能力承包政策任务的第三方机构 （如Ｘ街道、Ｂ
镇），并对他们优先进行政策干预 （宣传、监督和激励）；而后，通过核心成员来动

员小团体内部的其他社会成员共同配合完成政策执行工作。民众之间的私人关系越

紧密，整体的社会网络密度越大，日常互动就会更加频繁；相应地，社会动员的效

果就更加显著。② 需要说明的是，基层政策执行者保持 “弱行政控制”多是出自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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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绩效判断的依据是Ｔ县公布的相关案例材料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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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成本”的考虑。

在缺乏自治传统的地区，基层 政府往往通过增强行政控制的方式来调动政策资

源，引导或约束参与者 （包括政策执行者和需要被动员的公民）的行为，并赋予和强

化民众对政府赋予的政策角色的身份认同 （如 “网格长”、“先进党员”），直接或间

接地催生了一系列以 “绩效管理”或 “奖惩激励”为特征的创新经验 （如 Ｍ、Ｊ街

道）。与大多数地方政府创新逻辑①一 致，这 些 创 新 行 为 都 是 “低 风 险”的，乡 镇

一线干部发挥了 “精英作 用”，但 这 些 创 新 却 至 少 有 三 种 隐 而 不 宣 的 效 果：第 一，

以 “连带责任”的方式有效 地 模 糊 官 员 与 普 通 民 众 的 身 份 和 责 任，达 到 应 对 上 级

考核和 “避责”的效果；第二，缓解政 策 执 行 中 面 临 的 时 间 紧 迫、任 务 量 大 和 人

力、物质资源不足的困难；第三，创 造 政 策 话 语，形 成 政 策 创 新 的 叙 事，提 升 政

策的合法性。

毫无疑问，行 政 控 制 能 力 和 社 会 动 员 能 力 的 强 弱 是 相 对 的，在 现 实 环 境 中，

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刻度来 定 位 强 弱 的 边 界，但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国 家 权 威 的 基 层 代

理人不能够判断自身拥有的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② 基层政府在许多政策领域可以

从上级获得 “有条件的自主性”，减少政策执行中的不确定因素，③ 通过上级的授权

和政策预留的操作空间，灵活地设计绩效目标，分配行政资源，将奖惩机制与公民拥

有的社会身份连接起来，形成 “人人参与”的政策景观———这类景观经常被用来证明

中国正在走向 “社会治理”。归根到底，其目的只有一个：转化由过时、不再起作用

的策略造成的 “调适僵局”，④ 避开或跳出 “低绩效陷阱”（如Ｆ镇Ｙ村和Ｚ镇），获

得稳定的政策执行方式，并形成一种有助于提升并维持政策效果的 “社会规范”。⑤ 尽

管不能认为所有步入 “调适性社会动员”阶段的地区都能取得良好的政策绩效，但这

些地区能够使得政策执行手段逐渐得到正式化和制度化，形成稳定的组织行为模式，

减少政策执行中的不确定性和由此造成的冲突。

总之，在调适性社会动员中，行政控制始终具有主导性和基础性作用，而政策

创新中的 “社会治理”并不意味着政府和社会以独立主体进行的平等协作，更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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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参见陈雪莲、杨雪冬：《地方政府创新的驱动模式———地方政府干部视角的考察》，《公

共管理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罗伯特·Ａ．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周军华译，长春：吉林人

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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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对实现政府设定的绩效有所裨益的工具。

结　　语

从案例群的总体情况来看，绩效导向的政策设计，可及的行政资源和权威，民

众之间的社会网络结构，能够影响基层政策执行者的行政控制力和社会动员力的强

弱，进而影响到政策执行策略的选择；在一定时期内，动员方案逐渐制度化，政策

效果也趋于稳定。只有少数村庄，因行政控制和社会动员能力的同时缺乏，出现了

政策效果逐渐萎缩的 “低绩效陷阱”。

毋庸置疑，科层内部的行政结构和行政能力对于基层政策执行的成败起到决定

作用。如果单纯论证 “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对于政策执行的影响，容易陷入自相

矛盾的困境，相同的经验素材或客观现实条件能够支持不同的结论；① 也极易出现

屈从于惯性，围着 “重言式的判断”② 和 “行政谚语”③ 打转的可能。场域、制度

逻辑等新制度主义概念的一个重要启示便是，在政策科学研究中，忽略政策对象和

非正式制度如何反作用于政策过程是不明智的。而另一方面，“自下而上”并不一定

意味着社会力量能像某些经典理论所宣称的那样，有能力改造政府的决策流程，改

变政策目标和策略；本研究便揭示了另一种可能：通过调适性社会动员，政府可将

层级延伸至基层 （草根）社会、化民间社会网络为层级的组成部分，让层级的指令

体系实现 “全覆盖”，且更为有效。显然，调适性社会动员概念试图解释行政体系是

如何通过政策执行过程，将尚 存 某 些 自 主 性 的 “社 会 力 量”纳 入 到 控 制 链 条 中 的，

它与强调合作共治的 “适应性治理”④ 存在显著区别。

在中国现实中，具有能动性的基层政策执行者，经常能够运用一系列社会性技

巧来解读政策目标，创新执行行为，创造能够被政策客体所理解的共享意义和集体

身份，维持和转化社会规范。⑤ 如此，尽管本文所用的案例研究方法存在某些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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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例如，作为改革开放后行政学中最早被研究的对象之一，“政策试点”帮助检验了大量

理论，其中不乏相互冲突的观点。
例如，拥有充分行政权威和资源的政府能够成功推行某项政策，因为政府有足够的行

政权威和资源；反之，缺乏行政权威和资源的政府在某项政策执行中失败了，是因为

政府缺乏必要的行政权威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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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调适性社会动员概念仍然可能指代或解释一类较普遍的现象。当然，本文并

不否认，在某些情境下，例如特定政策任务高度政治化等原因导致压力型体制的极

致化，基层执行者可能丧失绝大部分自主性，于是调适性社会动员也便不复存在。

本文同样试图加深对中国社会治理本质的理解：民众之间的强连带关系，社会

自治传统与组织化的自治网络的首要意义不在于所谓 “多主体平等协作共治”，而在

于能为基层政府及政策执行者创新 （调整）政策执行的方式提供某种基础。更直接

地说，与新公共治理理论所宣称的改善服务供给及提高决策质量等核心功能不同，

中国社会治理的核心功能在于增强 “制度执行力”。按照这一判断，本文可以进一步

解释当下我国行政控制与多元参与 “双双增强”的趋势。压力型体制下的政府将控

制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中，但同时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也在不断被各级政

府倡导。单纯对政府与社会二者共生的关系进行乐观而又浪漫的说教，显然已不能

解释当下我国社会治理形态的本质。我们认为，基层政府可以能动地调适与当地社

会的关系，通过解读政策目标，调整行政资源的配置，吸纳民间的社会规范成为政

策合法性的依托，来建构社会治理的创新和叙事策略，缓解人力和物质资源不足与

时间紧迫的压力，争取上级的认可，并竭力免除问责的风险；而普通民众则通常会

避免与行政官僚发生直接对抗而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或期望从与政府的合作中获得

相应的利益回报，故而遵从于政策外化出的社会规范，让自身行为符合政府的要求。

这一互动过程，在形式上 “钝化”了强制、命令、监控、改造等诸多体现强制力的

政策手段，在仍然以绩效为根本导向的政策执行中，引入柔和的 “共治话语”。本文

还认为，较低层级的政府及其政策执行者的自主性在基层政策执行及当地社会治理

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当前体制尚能给予低层级政府及基层官僚一定的自主性，

包括政策目标的微调，政策内容的诠释，建立干部之间、民众之间或干部与民众之

间的非正式的个体互动网络，以及灵活地设计选择执行策略。如果低层级政府及基

层官僚的自主性，特别是选择和创新执行手段的自主性彻底丧失，中国的基层 “社

会治理”格局将会发生又一次显著的转型。

本文认为，基层政策执行中的调适性社会动员在中国政策科学及社会治理研究

中处于重要地位，对这一现象的认识能够催生多重理论关怀和研究启示；例如，政

府推进社会治理，仅仅是为了造就某种静态的政社关系吗？微观意义上多元互动对

宏观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关系格局有何作用？基层执行者的自主性与体制的弹性有

关吗？我们不应满足于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仅仅解读为对 “正统理论”中治理概念

的 “异化”或 “解构”，而是要在更多的领域和更广的地域内，探究政府与社会的自

主性和能动性，以及两者的互动细节。

〔责任编辑：李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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